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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須俟電業法修正案完成立法，台電、中油兩公司須與工會完成協商，並到 貴院

專案報告民營化計畫獲同意後，方得釋股。目前由於電業法未完成立法修正，中油公司與員

工溝通亦尚未獲共識，故均暫無法進行民營化。台電公司將俟電業法修正通過並向 貴院專

案報告民營化計畫書獲同意後積極推動，中油公司正與工會積極協商中，俟協商完成即可推

動。 

（二十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臺灣高等法院判決許榮洲無罪案，檢

、警、調體系應檢討行政考評制度、養成科學辦案習慣等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994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1-315） 

黃委員就臺灣高等法院判決許榮洲無罪案，檢、警、調體系應檢討行政考評制度、養成科學

辦案習慣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國防部空軍作戰司令部（下稱空軍作戰司令部）於 85 年 9 月 12 日中午，發生謝姓女童遭性侵

殺害命案，前經空軍作戰司令部組成專案小組，認係該部上兵江國慶涉犯本案，經軍事檢察

官起訴後，由國防部判處江國慶死刑確定，並於 86 年 8 月 13 日執行槍決。後經監察院對本

案進行調查，於 99 年 5 月 12 日間對國防部提出糾正案，另就刑事偵查部分，請本部轉請最

高法院檢察署與內政部警政署續行偵辦。本部於 99 年 5 月 21 日以法檢字第 0999022769 號函

請最高法院檢察署依法偵辦。嗣經該署於同年 6 月 8 日函請臺灣臺北、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分別與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循「軍、司法聯合專案小組」模式共同偵辦，就糾正案

文所指空軍前反情報隊相關人員涉嫌非法取供、濫權追訴等罪嫌，現役軍人部分移送國防部

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偵辦，已退伍之非現役軍人部分則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

北地檢署）負責偵辦；另指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就該案所涉命案

部分與另一臺中市旱溪女童竹竿性侵案併案偵辦，並由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下稱特

偵組）負責協調後續之偵查作為。 

二、臺中地檢署依最高法院檢察署指示重啟偵查謝姓女童命案後，於 99 年 7 月 13 日與臺北地檢署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等機關，舉行

專案會議，並就案發時間在該營區服役之士官兵逐一清查，另會同鑑識單位檢視所有扣案之

證物後，將案發現場留存之指、掌紋，與當年營區士官兵採集之指、掌紋，以及前案採證後

留存之扣案證物，重新送請鑑定。經鑑定結果，發現當年案發廁所窗戶橫隔木板上擦抹血痕

下方所遺留之掌紋，與當時在空軍作戰司令部警衛連服役之許榮洲相符，且橫隔木條上之血

跡，檢出死者 DNA 型別，而死者當年遭兇手殺害後，係由廁所窗戶之橫隔木條間隙推落至廁

所後方空地。且該鑑定結果，與許榮洲前於 86 年 5 月 4 日在臺中市大中保齡球館，另犯某 5

歲女童性侵害案件，遭羈押在軍事看守所時所為之自白大致相符。因而認為許榮洲涉嫌重大

，於 100 年 1 月 28 日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訊問許榮洲後，許榮洲自白犯行，因管轄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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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由臺北地檢署偵辦，經檢察官於同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羈押獲准

。該案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 100 年 5 月 23 日偵查終結，以被告許榮洲涉犯殺人等罪嫌起訴

，經臺北地院審理後，於 100 年 12 月 12 日判處許榮洲有期徒刑 18 年。 

三、嗣經許榮洲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審理後，於 102 年 4 月 2 日撤銷第一審有罪判決，另為第

二審無罪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下稱臺高檢署）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後，由檢察總長

親自召集相關人員會商研議，認為原判決違背法令應提起上訴，由特偵組檢察官研提上訴意

見書，函請臺高檢署檢察官依法提起上訴，該案臺高檢署已於 102 年 4 月 26 日提起上訴，由

最高法院審理中，尚未確定。是目前尚難遽認檢察官之起訴是否確有未當。 

四、刑事訴訟法第 251 條第 1 項雖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

應提起公訴；惟法務部向來要求檢察官偵辦案件時，應加強蒐集犯罪事證，審慎綜合研判偵

查所得之全般證據，確信有可使法院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者，始予提起公訴（「檢察機

關妥速辦理刑事案件實施要點」第 6 點），以保障人權。又 100 年度、101 年度檢察官起訴全

般案件之定罪率分別達 96.1%、95.9%，因此檢察官應無濫行起訴之情形。 

五、有關檢察官之升遷部分，依「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及主任檢察官遴選要點」規定，

就各級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主任檢察官之遴選，係針對檢察官、主任檢察官之

年資、期別、職務評定（考績）、辦案成績、工作表現、學識、品德及個人遷調意願等事項

，由本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與檢察官是否偵辦重大案件、案件起訴與否等，並無

必然關連。另依「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與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

署檢察官辦案成績考查實施要點」第 7 點規定，檢察官辦案成績之考查項目之一為「辦案維

持率」，如案件起訴後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將影響「辦案維持率」，使辦案成績降低，故

並無「不論檢察官之起訴有無道理，都受到肯定」之情事，反而藉此要求檢察官應審慎起訴

。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鑒於 H7N9 疫情造成恐慌，導致禽

鳥蛋肉價格下跌，應儘速研擬防疫宣導」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99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1-321） 

邱委員就「鑒於 H7N9 疫情造成恐慌，導致禽鳥蛋肉價格下跌，應儘速研擬防疫宣導」等所提

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本會全面性加強 H7N9 應變相關措施 

(一)加強邊境檢疫、禽流感易感動物主動監測、疫情查報及持續掌握中國大陸動物疫情現況

等，並適時發布新聞稿。 

(二)參加行政院 H7N9 流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每日下午記者會，對外說明疫情防治作為及執行

禽流感主動監測結果，本年度未曾檢出 H7N9 亞型禽流感抗體或病毒，我國迄今仍為


